
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党支部民主评议组织评定表
支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部书记签名：            
	测评对象
	支部民主测评等次汇总（票数）
	组织评定等次
（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）

	姓名
	优秀
	合格
	基本合格
	不合格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、根据支部民主测评汇总情况，填写支部民主测评等次汇总栏。 
2、党支部根据民主评议情况，结合平时掌握的党员现实表现，按照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、“基本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四种等次，对每个党员提出评定意见，并向本人反馈。
3、评为“优秀”的党员，一般不超过参评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3、民主评议情况记录在党支部组织生活记录本。
